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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1/2023 號金融發展局規範性文件

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企業赴澳門發行債券
專項扶持辦法

第一條

制定目的

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、國務院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

案》，積極發揮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（以下簡稱合作區）作為促進澳

門特別行政區（以下簡稱澳門特區）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平台的作用，

支持澳門特區債券市場發展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》《中華

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》《企業中長期外債審核登記管理辦法》等

有關法律、法規、規章的規定，結合合作區實際，制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

定義

為適用本辦法的規定，下列用詞的定義為：

（一）債券，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，或者中華人民共和

國境內企業以其控制的註冊在境外企業名義，在澳門特區發行的、以

人民幣或者外幣計價、按約定還本付息的有價證券，且該有價證券符

合澳門金融管理局相關債券發行指引的要求，並且全數由澳門中央證



券託管系統登記、託管及結算；

（二）企業，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

內企業控制的註冊在境外的企業;

（三）中介機構，是指為前述企業赴澳門特區成功發行債券提供

服務的律師事務所、會計師事務所、信用評級機構、綠色和可持續債

券的外部評審認證機構;

（四）控制，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直接或者間接擁有境

外企業半數以上表決權，或者雖不擁有境外企業半數以上表決權，但

能夠支配企業的經營、財務、人事、技術等重要事項;

（五）債券一般發行費用，是指承銷費用、律師事務所費用、會

計師事務所費用、信用評級機構費用、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託管及

結算費用，以及澳門交易機構的發行服務費用及上市費用;

（六）外部評審費用，是指與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相關的外部

評審機構費用，包括髮行前外部評審（包括但不限於認證、第二方意

見、驗證、ESG 評分/評級、保證、就設立綠色和可持續融資框架提

供的諮詢服務）和發行後外部評審或者報告費用;

（七）本辦法所指金額的幣種，除明確説明外，均為人民幣。本

辦法涉及匯率換算均以發行日中國人民銀行官網發佈的匯率作為計

算基準。

第三條

適用條件



申請本辦法扶持資金的扶持對象需滿足以下基本條件：

（一）應當符合第 2/2023 號執行委員會規範性文件《橫琴粵澳

深度合作區企業實質性運營認定規則》規定的實質性運營條件；

（二）申請至審核完成時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及相關部門

公佈的經營異常名錄。

合作區企業以其控制的註冊在境外企業的名義發行債券的，以合

作區企業為申請人申請扶持資金，應當符合上述全部條件。

企業在澳門特區發行一年期以上債券前，應當按照《企業中長期

外債審核登記管理辦法》規定辦理外債審核登記等手續。

企業申請綠色和可持續債券扶持的，需要通過外部評審機構相關

評審認證。

第四條

扶持標準

對符合本辦法要求的扶持對象，按照以下標準給予資金扶持：

（一）按照企業實際募集資金規模的百分之二給予一次性債券

一般發行費用資金扶持，最高不超過五百萬元。發行債券被認定為綠

色和可持續債券的，除上述資金扶持外，對外部評審費用按實際發生

金額進行扶持，最高不超過五十萬元。每家企業每年扶持金額累計最

高不超過五百五十萬元;



（二）中介機構按照每次向赴澳門特區成功發行債券的企業提

供專業服務對應的合同載明的金額予以扶持，最高不超過五十萬元。

每家中介機構每年扶持金額累計最高不超過一百萬元。

第五條

申請流程及申請材料

合作區金融發展局受理申請，申請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系統申請。申請本辦法扶持資金的申請人根據受理申請通

知要求，登錄申請系統填寫申請表並上傳以下材料。除申請表外，以

下其餘材料均為複印件，複印件需加蓋申請人單位公章上傳系統，原

件備查；

1. 企業所需材料：在合作區實質性運營證明材料，控制權關係

證明材料（僅限於合作區企業以其控制的境外企業作為發債主體的情

形），國家相關部委出具的企業借用外債審核或登記證明材料（僅限

發行一年期以上債券），債券募集説明書，債券在澳門中央證券託管

系統登記、託管及結算的證明材料，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相關證明材料

（若有）；

2. 中介機構所需材料：在合作區實質性運營證明材料，與發債

企業簽訂的服務合同以及服務合同對應的發票。

（二）受理。合作區金融發展局對申請材料進行初審，不符合受

理條件的，不予受理；材料不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補齊的材料，申請



人須在規定時間內補齊材料；符合受理條件且材料齊備的，予以受理;

（三）審核。合作區金融發展局對申請材料進行審核;

（四）資金審定。合作區金融發展局審定申請項目及相應資金給

付清單;

（五）公示。合作區金融發展局將擬給予扶持的對象名單和金額

在合作區官方網站公示五個工作日;

（六）資金撥付。公示期滿無異議或者經調查異議不成立的，由

合作區金融發展局按規定撥付資金。

本辦法接受發行前預審。企業可在債券發行前，基於中介機構提

供的專業建議，向合作區金融發展局申請預審。扶持資金在企業成功

發行債券後按流程撥付。

第六條

監督管理

依據本辦法發放的扶持資金接受有權機關的審計、監督和社會監

督。

申請人應當保證其申請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實性、準確性及合法性。

對弄虛作假騙取扶持資金的合作區企業及中介機構，一經查實，申請

人不得再次申請本辦法扶持；對已收到扶持資金的，要求退還已取得

的資金，並按當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（LPR）計息。涉嫌違法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有權機關處理。



申請人在申請扶持資金時，應當書面承諾自獲得最後一筆扶持資

金起五年內不遷出合作區，不改變在合作區的納税義務。如有遷出或

者註銷的，應一次性退還所有扶持資金並按當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

（LPR）計息。

除另有規定外，申請人在申請本辦法扶持的同時不影響其申請國

家、廣東省其他政策扶持和優惠。但是申請人已享受合作區其他同類

扶持政策，不得重複享受本辦法扶持。

第七條

組織實施

本辦法由合作區金融發展局負責解釋並組織實施。

第八條

施行日期和有效期

本辦法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起執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符合本辦法扶持條

件的，可於 2024 年申請扶持資金。



相關附件：

關於印發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企業赴澳門發行債券專項扶持辦法》

的通知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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